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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磊

近日，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八十条因加大对传播淫秽信息

行为的处罚力度而引发社会关注。 有

媒体解读称“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

向好友发送淫秽照片或者视频或违

法”。 这一表述在公共舆论中激起了

不小的涟漪。 有人提出疑问， 在群聊

中给朋友发送淫秽照片或者视频是否

违法？ 情侣或者夫妻之间发送此类信

息是否违法？ 这不得不促使我们思

考： 法律是否应如精密仪器般监控生

活的每一处角落？ 法律条文的具体适

用， 应该如何平衡社会秩序维护与公

民自由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共讨论中， 常常出现将“不合

法” 与“违法” 简单等同的倾向， 这

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 “不合法” 是

一个相对宽泛的范畴， 可以指代一切

不符合法律规范、 原则或精神的行

为， 其中许多并不必然招致法律的处

罚。 例如， 私人之间点对点地发送淫

秽照片或视频， 无疑是法律上予以否

定性评价的“不合法行为”。 但不合

法的行为未必就是违法行为。 “违

法” 特指违反了法律明确禁止性规

定、 具备可罚性的行为， 其核心特征

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受行

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程度。 伴侣间私

密的、 自愿的信息传递， 或极少数特

定好友间基于特定语境下的分享， 仅

发生在极为有限的私人领域， 缺乏公

开性和扩散意图， 通常难以认定其具

备明显的社会危害性。 将这些行为与

面向不特定公众、 旨在广泛散布的传

播行为相提并论， 是对“违法” 本质

的误读。 可见， 在“合法” 与“违

法” 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合法但也不

违法” 的灰色地带。 认为“不合法即

违法” 或者“不违法即合法” 的观

点， 显然是一种非黑即白的简单思

维， 忽视了良善的法律体系恰恰需要

为公民的私生活保留一片免受过度干

预的“容错空间”。

法律没有办法、 也不应介入公民私

生活的所有细节。 在朋友、 伴侣等私密

关系中， 信息的分享往往基于特定语境

与相互信任。 法律若不分事实情境、 行

为性质、 影响范围与主观恶性， 对所有

传播行为一律惩戒， 无异于用统一标尺

丈量人类生活的复杂光谱。 密尔曾言，

个人权利仅在涉及他人利害时才需接受

干涉。 公民有权利去自主塑造私人生活

空间， 哪怕其私生活中的行为在法律意

义上是不当的。 公民有“做错事” 的权

利， 除非这种错误会给他人带来危害，

例如向青少年发送淫秽信息， 或者在违

背接收方 （尤其是妇女） 意愿的情况下

向其发送淫秽信息。 但纯粹私人领域内

的不当言行， 首先应交由道德、 情感与

社交规范调节， 而非法律的刚性裁决。

并非所有在道德上值得非议或令人

反感的行为， 都应当被纳入法律处罚的

范围。 主张将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都

归为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 是一种典型

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 这种立场将道德

义务等同于法律义务， 认为法律应强制

推行社会主流道德观念， 却混淆了法律

与道德的作用领域。 道德追求的是“高

线”， 而法律划定的是“底线”。 法律不

应充当个人道德品行的全面仲裁者， 而

应聚焦于具有明显社会危害性的核心违

法行为。 对于私人领域内、 危害性模糊

或轻微的行为， 法律应保持审慎， 为社

会的自我调节和个体的自我选择留出余

地。 惩罚的边界， 应止步于对他人权益

和公共秩序造成实质侵害或紧迫威胁之

处。 朋友间一条不当的信息， 其不良影

响如果局限于特定关系内部， 则社会危

害性微乎其微， 动用国家强制力实属

“杀鸡用牛刀”。 如果仅因内容本身的不

雅或不符合公序良俗， 就一概纳入行政

处罚范围， 会模糊法律惩处与道德谴责

的界限， 导致公权力对私人价值观的隐

性干预， 甚至可能引发“寒蝉效应”。

因此， 惩罚性法律， 尤其是行政处

罚法和刑法， 更应保持必要的谦抑性。

《治安管理处罚法》 是与老百姓关系最为

密切的法律之一， 被称为“老百姓身边

的法律”。 同时， 因其与刑法的适用相互

衔接， 也被称为“小刑法”。 这种广泛影

响民众的惩罚性法律在适用时更应具备

自我约束的谦逊品格。 因为法律的威慑

力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而非事无巨细的

严苛。 若将过多资源投入规制私人间无

显著社会危害的行为， 不仅会稀释法律

应对真正公共风险的专注力， 也可能催

生选择性执法， 损害法律应有的公正与

权威。

良法善治不仅要求立法目的的正当

性， 更要求法律条款在适用上的精确性

与谦抑性。 法律的终极目的， 是护卫公

民的尊严与自由， 而非铸造一个无缝的

监管领域。 只有为人类的非完美本性预

留一片必要的“容错空间”， 法律才能成

为引领公共风尚的明灯， 而非悬于私人

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也唯有如此，

方能真正实现 《治安管理处罚法》 维护

社会治安、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立法宗

旨， 推动形成既秩序井然又充满活力的

社会生态。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讲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

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

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胡玉鸿

烟花爆竹的燃放问题， 一直都牵

动着中国人的“节庆神经”。 最近一、

二十年来， 各地政府考虑到燃放烟花

爆竹可能带来的风险， 重典禁燃， 出

台了一系列禁止不得燃放烟花爆竹的

规定， 甚至波及烟花爆竹的生产、 经

营、 储存、 运输。 以法律手段使得一

个传统上久已有之的行业濒临消失，

其合法性本身就值得商榷。 可喜的

是， 近年来不少地方已在纠正“一刀

切” 的做法， 适度放宽燃放限制， 受

到了社会民众的普遍好评。 去年 12

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宣布废止的 124

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就包含了《山西

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生产、 经营、 储

存 、 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2020 年 8 月 17 日）》。 此次规章清

理， 既是政府考虑传统民俗、 尊重现

实民众意愿的明智之举， 也能够在法

理上得到证成。

首先， 相对于“授权” 而言，

“禁止” 是在极有必要情形下的法律

规制。 如马克思所言， “法典就是人

民自由的圣经”， 这意味着法治国家

的法律并非旨在剥夺和限制人民自

由， 而是意在扩大人民的权利， 并尽

国家义务来保障这些自由能够真正得

以实现。 当然， 人非圣贤， 人们的行

为也可能危害他人和社会， 对之加以

禁止理所当然， 也是法律的职责所

在， 但正因为禁止是对人们自由的反

向规制， 禁令的出台就必须慎之又

慎。 大致而言， 法律要规制人的行

为， 起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

一， 这类行为并非涉己， 而是涉他行

为， 正如密尔在《论自由》 中揭示的

“伤害原则” 所表明的那样， 一个人

的行为只有在有可能危害到他人的时

候， 才是法律规制的对象， 其他行为

应本着“法不禁止便自由” 的原则由

人们自由选择为或不为； 第二， 这类

行为应当具有社会危害性， 即这类行

为会伤害人类情感、 挑战社会秩序、

危及他人的生命、 身体和财产； 第三，

行为具有可罚性， 还必须具有主观过

错， 即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

而由以上三个主要标准而言， 燃放烟

花爆竹的行为并不具有明显的可罚性，

也不应动辄采行禁止的方式对之加以

限制甚至处罚， 何况燃放烟花爆竹还

可能只是不具有法律意义的私人行为，

并不当然具有社会危害性， 也并没有

多少人会想通过燃放烟花爆竹危及他

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其次， 尊重民风民俗本身就是法

律正当性的标准。 民风民俗一般都有

较为悠久的历史， 是在人类长期的社

会实践中为大众所乐意遵从的行为方

式； 人们世代对风俗习惯的尊重与承

袭， 不仅是历史传承和文化延续的必

要， 更重要的是这类民风民俗既是经

验结晶， 也富含理性智慧。 例如， 现

代社会中， “中表亲” 结婚的旧俗因

近亲结婚的危害已在现代社会被禁止；

而流传至今的民风民俗， 则通常是一

个民族或地域所公认的， 具有正当性、

合理性的良风美俗。 如在“邵某某、

徐某某等与杭州 XX 酒店有限公司酒

店服务合同纠纷案” 中， 法院就酒店

能否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承接婚宴与

丧宴作了较为合理的裁判， 认为“根

据民间风俗习惯， 喜事忌讳与丧事相

撞。 该风俗习惯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

和广为知悉， 亦是最低限度的诚实与

信用标准”。 燃放烟花爆竹既然是源远

流长又普遍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行为

方式， 自然要受国家和社会尊重， 最

起码不能用法律规范来强行革除根植

于社会且并非陋习的传统风俗。 美国

历史上曾颁布过的“禁酒令” 就因有

悖于常俗， 而被法社会学者科特威尔

视为“在法制史上试图以法律的作用

来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行为模式曾付

出荒唐而昂贵的代价” 的“最著名的

例子”。 可见， 以道德或社会安全为由

试图禁绝人们的惯习， 既与法律所依

托的民意背离， 也会因民众的抵制而

形同虚设。

再者， 容忍和预防风险是现代社

会的常态。 如德国学者贝克所发明的

“风险社会” 一词所指出的， 在现代社

会， 风险本身不可避免， “每一个人

都有遭遇风险而蒙受灾难的可能性，

就如同歌舞厅里的镭射灯光在每一个

人的头顶上来回扫描一样， 风险和灾

难降临的机会是在各个单个的人之间

往返传递的”。 然而， 我们不能因为风

险的存在就去堵塞一切风险的源头。

就如同不能因为交通事故就禁止开车，

不能因为体育运动会带来肢体碰撞就

禁绝比赛。 对于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发

生的风险， 法律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减

少风险和预防风险。 对于燃放烟花爆

竹的行为， 的确伴有诸多伤人和火灾

的事例， 然而并不能因此就完全禁止

燃放。 实际上， 划定燃放区域， 规定

燃放时间， 并要求行为人尽基本的注

意义务， 就可以将风险消解于无形。

政府在此情境下， 可以尽监督、 控制

之责， 将燃放烟花爆竹的场合、 规模、

地点、 时间进行周密的规划， 如此既

能满足民众享受喜庆氛围的需求， 又

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

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法

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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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海警局在海上缉私执法中

查扣涂刷船名为“顺畅 178” 的涉

案船舶， 船上壹个集装箱装载大量

药品， 医疗物资， 保健品等医药用

品， 经海警机构多方联系查找， 无

法联系到该集装箱的所有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第六十

二条之规定， 特发布认领公告。

具体认领涉案集装箱：

该 集 装 箱 为 蓝 色 ， 编 号 ：

MAEU61076314261.

  请上述集装箱所有人在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持有关证明

材料， 主动与宝山海警局联系认

领。 逾期未认领的， 我局将对上述

集装箱依法拍卖， 所得价款上缴国

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陈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联丰

路 28 号联系电话： 021-56730286

海

宝山海警局

2026年 1月 14日

公告认领

本 人 马 梦 鸿 （身 份 证 号 ：

3101***********823） ， 2009 年 7

月离婚后痛苦不已， 每天出入各种

酒吧独自喝闷酒， 偶有陌生人搭

讪， 几乎每天喝到不省人事。 2010

年发现自己怀孕， 本人不知道孩子

的父亲是谁， 于 2011 年 6 月在上

海某医院生育一子马悦恩， 3 岁半

左右被确诊为自闭症 （孤独症）。

现因办理送养手续需要， 发布此则

寻亲公告， 寻找孩子生父。

请马悦恩的生父或任何知悉相

关线索的人士， 看到本公告后， 尽

快与上海市收养登记中心联系， 联

系电话： 64325088。 如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无人联系并确认父子关系

的， 本人将依法申请办理马悦恩送

养手续。

马梦鸿

2026年 1月 14日

寻亲公告


